附件1：

北京科技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第八次学生代表大会

学生代表产生办法

根据《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章程》和《北京科技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学生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将选举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第八次学生代表大会学生代表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关于大会学生代表的选举工作：

1.学生代表由各班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代表名额原则上每班2名。上一届主席团成员默认为学代表，不需要班级选举，不占班级学代表名额。
2.班级选举大会参加人数不得低于总人数的3/4，得票超过1/2的同学当选。如果出现得票接近，且都具有较强的积极性情况，可由班长在选举会结束后1天内，向大会筹委会提出增加名额的申请（申请表附后）。经大会筹委会审批后，可增加学生代表名额。
3.学生代表候选人应是具有本校正式学籍的本科中国籍学生。他们应真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同广大同学保持密切联系，受到广大同学的拥护、信任；能够如实反映学生会组织和广大同学的意见，是非分明，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4.学生代表候选人构成需要有广泛性。学生代表候选人中要有学生会组织的各级学生干部，要有工作、学习优秀的学生和先进集体代表，要有一定数量的党员代表、女生代表和少数民族代表。

6.学生代表选举产生后，各班将名单送交院学生会进行初步审查，然后送交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
二、代表团的产生与组成：

1.代表团以年级为单位，根据学院实际情况组成3个代表团。 
2.各代表团由正式学生代表组成：各代表团设团长1人。
3.学院团委书记、团委副书记负责指导、帮助各代表团开展工作。
共青团北京科技大学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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